
新北市109年志願服務
新進承辦人員訓練

新北市志願服務業務說明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賴姿穎(分機3629)
吳佳明(分機3631)

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2981-9090



依據不同服務內容，區分類別，共24種服務類別。

新北市志願服務類別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加入志工
團隊

基礎訓練

特殊訓練

申請志願
服務紀錄

冊

穩定服務
在職訓練

申請榮譽
卡及各項

獎勵

志工個人

關於志工你不可不知（個人）



志工隊備
案

志工召募
及培訓

協助志工
領冊

定期召開
志工會議

協助志工
申請獎勵

發展多元
服務

關於志工你不可不知（團隊）

志工團隊



志工教育訓練的種類

教育訓練 課程內容 訓練對象

基礎訓練
(6小時)

1.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2小時)

2.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2小時)
3.志願服務經驗分享(2小時)

各類別志願服務備案(查)運用
單位之新進志工，未領志願服
務紀錄冊者。

特殊訓練
各類別課程內容及時數需依中央
或主管機關規定辦理，請參閱講
義。

1.各類別志願服務備案(查)運
用單位之新進志工，未領志
願服務紀錄冊者。

2.已領冊者若為跨類別服務需
再該類別之特殊訓練其服務
時數始能列計。

在職訓練
視各單位服務內容的需求可自行
辦理

自行規劃

*志工基礎訓練可透過網路課程「臺北E大」完成訓練
*社會福利類(或綜合服務類)可透過網路課程「臺北E大」完成訓練
*社會福利類（綜合服務類）成長及領導訓練需依衛生福利部規定之課
程辦理



名稱 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
系統

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新北市志工銀行系統

網址 https://vols.mohw.gov.
tw/vols2/

https://vtc.org.tw/ch/ https://volunteer.n

tpc.gov.tw/volunte
er/

功能 由志工督導建置志工基本資料
並登錄服務時數及訓練時等，
志工個人則可從前台查詢登錄
狀況

1.查詢各項志願服務資訊。
2.線上報名各項教育訓練
及活動。
3.志工召募需求刊登
4.新北市志工隊介紹
5.志願服務榮譽卡申請
6.相關表單下載

加入志工銀行並登錄
服務時數，可提領相
關紀念品或體驗券；
亦可捐贈時數

使用者 1.志工督導(後台) 
2.志工個人(前台

1.一般人員(公告訊息) 

2.志工督導(線上報名及榮
譽卡申請)

1. 志工督導
2. 志工個人

帳號申
請方式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定志
願服務團隊 發給志願服務備案
(查)證書時應一併發給帳號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 核
定志願服務團隊發給 志願
服務備案(查)證書 時應一
併發給帳號，密碼為預設
值。

同新北市志願服務推
廣中心帳號

忘記密
碼

請於登入頁面點選忘記密碼或
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承辦人

請於登入頁面點選忘記密
碼或洽新北市志願服務推
廣中心社工員（29819090）

同新北市志願服務推
廣中心帳號或洽新北
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
社工員（29819090）

志願服務相關資訊網站

https://volunteer.ntpc/


使用說明：

1.依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錄冊

管理辦法第3條規定服務證內

容應包括志願服務標誌、志工

姓名、照片、發給服務證之單

位、編號等，並由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自行製發及管理。(*志

工離隊時務必收回)

2.服務證為志工服勤時配戴作為

識別用，不作其他用途使用。

志願服務證製發



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

志工完成基礎訓練(6小時)及特殊訓練(依各類別規定)

由運用單位檢附相關文件申請

繳交文件：
1.公文
2.志願服務紀錄冊請領清冊

3.相關訓練證明 (基礎、特殊證書、上課講義、簽到表)

4.志工個人照片1吋2張(背後註明姓名)

向所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

例如：社福類→社會局、教育類→教育局、衛生
類→衛生局…等

★因各類別規定不一，請先洽詢原發冊機關確認相關流程與文件



注意事項：
1. 紀錄冊為全國通用，志工一人限核發一個證號，不受換冊或跨單位、跨類

別服務而影響。服務時數之計算，由完成教育訓練(基礎及特殊訓練)時起

算，無法追溯受訓前的服務時數，故單位應協助志工盡速完成教育訓練，

以免損及志工之權益。

2. 跨類別服務時應先完成所跨服務領域之特殊訓練(無需重複基礎訓練)，以

利該類別服務時數之累計。

3. 紀錄冊不慎遺失或需加頁，有以下做法：

補發
1.志工透過原申請單位行文向原發冊機關申請補發。

2.現運用單位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協助，向原發冊機關申請補發。檢具：

公文、服務紀錄冊封面、遺失證明(如切結書)、請領清冊、1吋照片兩張等

證明文件。

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

1.運用單位自行影印空白頁，黏貼於紀錄冊中。

2.運用單位發函給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加頁。

加頁



服

務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服務日期
服務
時數

服務運用

單位

登錄人

簽 章

社會福利 獨居老人訪視 98.1-6 50
新北市政
府社會局

衛生保健 服務台服務 98.1-6 50
新北市政
府衛生局

○ ○ ○

○ ○ ○

紀錄冊填寫方式

訓

練

訓練課程 訓練時數 訓練日期 訓練單位蓋章

基礎訓練 6 108.10.25

特殊訓練
（社會福利類）

6 108.12.13

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

新北市志願服
務推廣中心



志願服務證(志工證)跟志願服務紀錄冊有什麼不一樣?

志願服務證:
由運用單位自行製作，僅
為服勤時配戴作為識別用。

志願服務紀錄冊: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發出，
全國通用，為志工累積服
務時數之用。



新北市志願服務跨類別服務注意事項

◎志工訓練規定

(一)基礎訓練：衛生福利部公告自107年6月1日起基礎訓練變更為3堂課6小時，

1.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2.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3.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每位志工只要上過１次基礎訓練就可以囉！

(二)特殊訓練：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依需求自行訂定。

志工跨類別服務，必須接受該類別特殊訓練！
始能計算該類別之服務時數。

◎志工服務時數計算原則：

(一)受完基礎訓練及該類別之特殊訓練

(二)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且將各類別特殊訓練完訓及服務時數條貼於紀錄冊上



案例

 Ａ志工、現隸屬於＊＊戶政事務所
 加入社福中心志工隊日期100年11月10日
 基礎訓練完成日100年12月3日
 社福類特殊訓練完成日101年1月31日
 社福類紀錄冊領冊日期101年3月25日
 103年12月1日加入**戶政事務所志工隊
 106年12月1日完成戶政類特殊訓練

紀錄冊上服務時數資料如下:
A:社會福利類:100年11月10日-100年12月31日-30小時
B:社會福利類:101年1月1日-1月31日-10小時
C:社會福利類:101年2月1日-3月24日-20小時
D:社會福利類:101年3月25日-107年6月30日-680小時
E:戶政類:103年12月1日至106年11月30日共100小時
F:戶政類:106年12月1日-107年6月30日共80小時
G:衛生保健類:103年6月-107年6月30日共158小時

上述可計算之服務時數項目：C、D、F



◎跨類別志工服務注意事項：

(一)確認該志工團隊是屬於哪個服務類別。

(二)已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但未接受過該類別特殊訓練之志工，志工督導應盡快

協助安排相關特殊訓練，始能計算該類別之服務時數。

(三)志工加入二個志工團隊以上，各團隊督導仍需皆要替該志工保險。

(四)志工如該類別之特殊訓練課程證明或時數條因故遺失已不可考，請原辦理受

訓單位協助補發受訓證明及開立時數條，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再協助補登。

(五)如已無法取得原辦理受訓單位相關證明，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協助志工開立

切結書（可自行至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網站『http://vtc.org.tw/ch/』檔

案下載專區下載）並協助補登及列印受訓完成時數條貼於志願服務紀錄冊上以

茲證明。

新北市志願服務跨類別服務注意事項



志願服務榮譽卡

依據志願服務法第20條規定，志工服務年資滿3年且服務時

數達300小時者，得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須具備志工照片、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

及內頁服務時數。新北市於107年4月開放線上申請，備妥前

述文件資料電子檔及志工基本資料（姓名、出生年月日、身

分證字號），運用單位即可透過線上系統申請。



 榮譽卡線上申請系統由新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網站登入
登入推廣中心帳號>選單>榮譽卡線上申請
(需先登入推廣中心帳號後才看得到「榮譽卡線上申請」)

中心帳號登入



點選榮譽卡相關
→榮譽卡申請



輸入申請志工之身分證字號
外籍人士則輸入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碼



填寫志工
基本資料

(必填)
1.志工姓名
2.志工出生年月日



(必填)
1.紀錄冊冊號
2.服務日期
3.服務時數上傳志工大頭照

志工紀錄冊封面
紀錄冊內頁服務
時數紀錄

服務時數若頁數多，
可上傳多個照片檔 志工資料填寫完及相關照片檔上

傳完畢後，請點選新增申請者

必須上傳之檔案



勾選

可將單位數名志工資料填寫完後，
同時勾選再送出申請



為確定團隊資料及
相關寄送地址或電
子信箱，請單位再
次填寫資料！

(必填)
1.運用單位承辦人
2.承辦人聯絡電話
3.承辦人EMAIL

榮譽卡電子檔寄送
之電子信箱



1.志工團隊名稱(必填)
2.志工人數(選填)
3.志工隊長(選填)
4.志工隊聯絡EMAIL (必填)

榮譽卡領取方式：
公部門機關、學校請
點選「自行在系統上
下載列印」。

榮譽卡領取方式：
民間單位可自行選擇「自行在
系統上下載列印」或寄送到團
隊地址」，並填寫團隊地址。

榮譽卡電子檔寄送
之電子信箱

填寫完畢後，送出申請！



已送出申請之案件會進入待審查狀態。

點選「榮譽卡已申
請記錄」可查詢榮
譽卡申請狀況！



未完成審查之案件，
卡號跟到期日為空白！



完成審查之案件，狀態為「已發卡」，
且有卡號跟到期日！



點選「下載榮譽
卡電子檔」，可
進入到此畫面！

勾選案件並點選下載即
可下載榮譽卡PDF檔



志願服務榮譽卡
PDF檔!

若是選擇「寄送
到團隊地址」，
需等待2-5天郵寄
時間!



審查通過後(或退件)，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志工系統發E-MAIL通知！



榮譽卡補發申請(或修改資料)

申請事項
 榮譽卡毀損、遺失補發。
 榮譽卡資料錯誤更正。

 姓名錯誤

身分證統一編號錯誤
照片錯誤
出生年月日錯誤（更正： 年 月

日）
榮譽卡寄送方式
自行列印 郵寄至單位地址

請填妥申請表並掃描成電子檔案，
連同志工一吋半身照片電子檔案、
志工服務紀錄冊封面暨相關佐證
資料（如身分證電子檔案），
mail寄至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vtcletsgo@gmail.com)，信件
主旨並註明「新北市志願服務榮
譽卡申請補發」，並來電確認
(02)2960-3456分機3629賴姿穎。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社區發展與婦女福利科

109年度

志願服務獎勵表揚說明



一、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
二、志願服務獎勵
三、新北市志願服務獎勵
四、其他

【志願服務獎勵一覽表】



【時數不同】

一、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
1500，2000，2500小時

二、志願服務獎勵：
3000，5000，8000小時

三、新北市志願服務獎勵：

600，1200，1800小時



中央獎勵

(一)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

1.本辦法獎勵之志工為從事衛生保健、社會福利或其他有關衛生福利

業務之志願服務工作者。

2.獎勵等次

（1）銅質獎：服務時數1,500小時以上，頒授銅質徽章及得獎證書。

（2）銀質獎：服務時數2,000小時以上，頒授銀質徽章及得獎證書。

（3）金質獎：服務時數2,500小時以上，頒授金質徽章及得獎證書。

◎同一獎項每人1次，每次以1種獎勵等次為限，

時數可以累計



109年度志工申請「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流程

志工填具「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申請獎勵事蹟表」，於2月底
前送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所需證件：獎勵事蹟表、服務績效證明書（以服務紀錄

冊上登載為準，並自90年1月20日起算至108年12月31日

止）、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及內頁影本（或列印衛福部

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時數表，每頁需蓋督導章證明）

例：志工於新北市愛心社會福利協會服務滿1,600小時。

１、志工必須向新北市愛心社會福利協會申請服務績效

證明書，並於2月底前向該會申請衛生福利志願服務

獎勵。

２、新北市愛心社會福利協會接受申請後，即於3月底前

送新北市社會局辦理。

３、新北市社會局受理申請，審查並造冊。於4月底前彙整

符合獎勵之新北市社會福利類別名冊送衛生福利部彙辦



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獎勵申請名冊

申
請
等
次

服務
時數

中文
姓名

英文
姓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
分證統
一編號
（或護
照號碼）

住
（居）
所地
址

電話
志願服
務運用
單位

審查
機關

備
註

金
質
2500 楊玉

瑀
YuYu，
Yang

女 70.
1.1

A22123
4567

新北
市板
橋區
中山
路1段
161號

0912
3456
78

新北市
愛心關
懷協會

新北
市政
府社
會局

不可同時
申請多個獎項



(二)志願服務獎勵

1.本辦法獎勵之志工為全國所有服務類別之志願服務工作者，
皆可提出申請。

2.獎勵等次如下:

(1)銅牌獎：服務時數3,000小時以上，頒授銅牌獎及得獎證書。

(2)銀牌獎：服務時數5,000小時以上，頒授銀牌獎及得獎證書。

(3)金牌獎：服務時數8,000小時以上，頒授金牌獎及得獎證書。

◎同一獎項每人1次，每次以1種獎勵等次為限，

時數可以累計。

中央獎勵



新北市獎勵

(三)新北市志願服務獎勵

志工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已於本市服務滿2年以上。
(起算日96年7月9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

1.銅心獎︰累積服務年資滿2年且服務時數600小時
以上者，頒授銅心徽章及得獎證書。

2.銀心獎︰累積服務年資滿4年且服務時數1,200小時
以上者，頒授銀心徽章及得獎證書。

3.金心獎︰累積服務年資滿6年且服務時數1,800小時
以上者，頒授金心徽章及得獎證書。

◎各獎項之頒授，以每人1次為限，個人獎項每人
每年度只能申請1種獎項；已獲頒較高等次之獎
項者，不得再頒授較低等次之獎項。



志工服務績效具【績優志工家庭】
（1）報名資格：「志工家庭」為家庭成員依據戶籍證件為夫妻或直系血親
參與志願服務2人以上之家庭，主要推薦者服務年資需滿6年以上、累計服務
時數需達1,800小時以上且現持續服務者，其他家庭成員服務年資需滿2年以
上、累計服務時數需達300小時以上，而全家累計服務時數加總共需達3,600
小時以上。
（2）家庭成員人數(10分)：家庭成員依據戶籍證件外，需為直系血親。
（3）年資時數(30分)：志工家庭於新北市境內從事服務年資與時數，服務

時數與年資計算之起迄為90年1月20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於新北市
境內服務之年資與服務時數。

（4）服務態度(15分)：志工家庭成員參與服務之動機、服務出勤狀況、與
受服務對象互動之狀況。

（5）群性表現(15分)：志工家庭成員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工督導及志
工之間互動情形。

(6)服務事蹟(30分)：志工家庭成員從事志願服務工作具體事蹟或貢獻、服
務品質及效率。

■獲選績優志工家庭獎之家庭，頒授志願服務績優志工家庭獎
座及得獎證書。



志工服務績效具【耆心獎】

（1）報名資格：年齡65歲以上、服務年資需滿10年以上、
曾榮獲金心獎勵且現持續服務者。

（2）年齡(20分)：鼓勵年齡65歲以上之高齡志工長者踴
躍參與。

（3）服務年資時數(30分)：志工於新北市境內從事服務
年資與時數，服務時數與年資計算之起迄為90年1
月20日~108年12月31日止，於新北市境內服務之年
資與時數。

（4）服務事蹟(50分)：從事志願服務工作具體事蹟或貢
獻、服務品質及效率。

■獲選耆心獎之志工，頒授志願服務耆心獎座及得獎證
書。



志工服務績效具【績優志工】

（1）報名資格：曾榮獲金心獎勵且現持續服務者。
（2）服務態度(15分)：參與服務之動機、服務出勤狀況、

與受服務對象互動之狀況。
（3）群性表現(15分)：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工督導

及志工之間互動情形。
（4）服務年資時數(40分)：志工於新北市境內從事服務

年資與時數，服務時數與年資計算之起迄為90年1
月20日~108年12月31日止，於新北市境內服務之年
資與時數。

（5）服務事蹟(30分)：從事志願服務工作具體事蹟或貢
獻、服務品質及效率。

■獲選績優貢獻獎之志工，頒授志願服務績優志工獎座
及得獎證書。



志工服務績效具【特殊貢獻】
（1）報名資格：曾榮獲績優志工獎勵且現持續服務者。
（2）服務態度(15分)：參與服務之動機、服務出勤狀況、與

受服務對象互動之狀況。
（3）群性表現(15分)：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志工督導及志

工之間互動情形。
（4）服務年資時數(30分)：志工於新北市境內從事服務年資

與時數，服務時數與年資計算之起迄為90年1月20日~
108年12月31日止，於新北市境內服務之年資與時數。

（5）服務事蹟(30分)：從事志願服務工作具體事蹟或貢獻、
服務品質及效率。

（6）提升本市品質及形象(10分)︰具全國性、國際性之服務

績效，或以主動積極、創新服務等方法，提昇本市志願

服務品質及形象有具體成果者。

■獲選特殊貢獻獎之志工，頒授志願服務特殊貢獻獎座
及得獎證書。



1.填具申請獎勵事蹟表，檢具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志願
服務紀錄冊封面影本及內頁影本（或列印衛福部志願服
務資訊整合系統時數表，每頁需蓋督導章證明），申請
績優志工家庭、耆心獎、績優及特殊貢獻志工等選拔類
獎勵請附推薦表，於109年4月30日前向所屬運用單位提
出申請；各運用單位受理後，於109年5月31日前造名冊
（名冊電子檔一併以電子郵件寄至本案承辦人信箱）及
檢附上述紙本資料函送目的事業業務主管機關辦理。

2.志願服務耆心獎、績優志工家庭、績優志工、特殊貢獻
獎勵之遴選名額，每項獎勵每運用單位至多推薦2人(或
2組)。

推薦方式-志工個人



1.志工個人獎項為金心、銀心、銅心、耆心獎、績優志

工、績優志工家庭及特殊貢獻獎，各獎項每人以獲頒授

1次為限，且已獲頒較高等次之獎項者，不得再申請頒

授較低等次之獎項。

2.個人每年以申請1種獎項為限，每年由一個志工運用

單位推薦申請，不得重複申請，志工運用單位送件前，

應確認志工是否無重複申請之情 況。

3.符合申請年限之時數可累計。

志工個人申請注意事項



志工人數達20人以上，且志工之志願服務紀錄

冊領冊率達70﹪以上、投保率需達70%以上，

並於105年12月以前完成備或備查迄今之志願

服務運用單位，評選內容包含組織管理、教育

訓練、服務績效、資源運用及創新方案等成績

優良之志工團隊，頒授績優志工團隊獎座及得

獎證書。

◎曾獲本府志工團隊獎項者，於得獎後3年內，不得再遴選。

績優志工團隊獎勵



1.申請績優志工團隊之運用單位，於109年5月31日前造冊

並檢附新北市志工團隊基本資料表、志願服務績優志工團隊

選拔檢視表、研提志工團隊3年服務成果（自106年1月1日

起至108年12月31止）、志工團隊服務績效書面報告(正本1

份、影本2份，請用A4規格紙張，以word標楷體14字型，

固定行高24pt，直式橫書繕打，總頁數以30頁為限，佐證

資料應編列頁碼至少10張活動照片呈現，勿附核銷憑證及個

人資料)、志願服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備之證明文件影本

等相關資料，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陳社會局辦理評選。

申請方式-志工團隊



提報獎項填表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及表格填寫說明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係應就該志工於該單位服務之時數
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例如金、銀、銅心獎可列計
期間為96年7月9日至108年12月31日；特殊貢獻獎可列
計期間為90年1月20日至108年12月31日)。

※如於不同運用單位擔任志工，累計服務時數始達申
請資格，應請其分別向各運用單位申請發給志願服務
績效證明書(如跨志願服務類別之志工，請檢附志願
服務紀錄冊內頁已上過該類別之特殊訓練課程證明)
，由單一運用單位檢附志願服務申請獎勵事蹟表及各
績效證明書、志願服務紀錄冊封面影本及內頁影本

（或列印衛福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時數表，每頁需
蓋督導章證明）、名冊(請將名冊電子檔一併以電子郵
件寄至本案承辦人信箱)等資料送件社會局。



注意事項及表格填寫說明

※申請名冊之紀錄冊領冊日期欄位，攸關年資資格審
查，如無法得知志工領冊日期，則填寫該志工志願服
務紀錄冊內受訓結束日期或最早的服務時數條日期(最
早可追溯至90年1月20日)。

※服務時數係指志工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之時段，如參加
教育訓練、會議等課程不可納入計算，服務時數請均
以「小時」計算，未達1小時者，均無條件捨去(故記
載時數均為整數，無小數點)。



衛生福利志願服務申請獎勵事蹟表 申請日期 為志工截止申請前日期

申 請 人
志工本人簽名
或蓋章
志工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基
本
資
料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護照號碼）：
住（居）所地址：
聯絡電話：

重 要 事 蹟
１服務時數（所有證明書之總和）時（不可有小數點）
２主要績效（詳附服務績效證明書）

志 願 服 務 運 用
單 位 意 見

不 需 蓋 印 信
負 責 人
核 章 （單位最高主管）

審 查 機 關 意 見
地方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填寫

首 長
核 章

若不是最高
主管請加蓋
代為決行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項目 內容

志工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住（居）所地址：
出生年月日：

英文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服務績效

一、服務起迄時間：年月日皆要敘明，並自90年1月22日起算

二、服務項目及時數：時數以服務紀錄冊上登載為準
三、服務內容：
四、特殊績效：

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

一、名稱： 負責人：（簽章）
二、評語：

志工督導：（簽章）
承辦人：（簽章）

發證單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每個運用單位分別開立
2.請勿修改格式內容

請加蓋單位印信





其他志願服務獎勵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
金駝獎、志願服務獎章

◎中華民國志工總會：
模範志願服務家庭獎勵

◎財團法人老五老基金會：
全國優質高齡志工選拔


